苏尼特左旗中园石油加油站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1 安全评价概况

本公司受苏尼特左旗中园石油加油站的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对其加油站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1.1 安全评价目的

安全评价的目的是查找、分析和预测工程、系统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可能导致的危险、有害后果和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指导危险源监控和事故预防，以达到最低事故率、最少损失和最优的安全投资效益，本次安全评价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在加油站运营过程中，检查该加油站总平面布置、安全设备、设施运行和使用的情况，检查安全管理状况，辨识与分析该加油站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检查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到位情况；

检查该项目事故应急预案建立情况；

审查确定该项目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

从整体上确定该加油站的运行和安全管理情况，作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1.2 安全评价的范围与内容

本次评价将该加油站视为一个评价系统进行评价，分析系统与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判定系统可能发生事故的风险是否“可接受”。

评价范围涉及评价内容的说明：本次评价主要对该加油站从站址及总平面布置、安全管理、成品油经营储存到加油机加油的整个工艺过程，并包括与之配套的供配电等附属设施进行评价。对系统的危险源、事故触发条件、危险区域人员和财产进行信息采集；分析事故隐患和发生事故的风险。

评价界限所处地理界限的说明：该评价范围的地理界限为整个加油站站区以及靠近站区外部的储罐的外壁为中心，半径为50米的周边环境和以加油机中心线为中心半径为50米的周边环境。

评价责任界定说明：本次安全现状评价仅对报告签发日期时该企业当时的设备设施及生产工艺的安全状态的评价，评价所采集的信息和数据均截止于出具评价结论当时，对于该企业在今后的经营过程中，由于管理上的疏忽以及企业自行改变安全设施或其他原因等改变了评价时的安全状态，则该安全评价结论无效。此外，安全评价引用了某些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数据，安全评价仅能对数据的“适用性”负责，而无法对检测偏差和检测错误负责。
1.3 安全评价的程序

安全现状评价程序一般包括：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分评价单元；选择评价方法；定性、定量评价；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作出评价结论；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前期准备

明确被评价的对象和范围，进行现场调查和收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系统工程的基础材料，了解同类设备、设施或工艺的事故情况，掌握评价对象的地理、气象条件及社会环境状况等。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辨识和分析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存在的部位、方式，以及发生作用的途径和变化规律。

划分安全现状评价单元

在危险辨识与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评价的需要，将被评价系统分成若干个评价单元。

按设施设备相对空间位置、危险有害因素类别及事故范围划分评价单元，使评价单元相对独立，具有明显的特征界限。

选择安全现状评价方法

根据被评价对象的特点，选择科学、合理、适用的定性、定量评价方法。

定性定量评价

根据被评价对象的特点，对危险、有害因素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定量评价，以确定事故可能发生的部位、频次、严重程度的等级及相关结果，为制定安全对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根据危险有害因素的评价结果，提出消除或减弱危险、有害因素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建议。

做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评价结果，指出被评价项目应重点防范的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重要安全对策措施，从安全经营储存角度给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结论。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结合评价对象的特点，阐述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的目的；
列出评价报告的依据；
项目概况；
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与分析；
阐述划分评价单元的原则、分析过程；
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作简单的介绍；
列出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明确评价结论。
8 评价结论

通过对苏尼特左旗中园石油加油站经营储存场所的现场勘察，经过评价小组对该系统中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与分析，系统存在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触电、车辆伤害、高处坠落、坍塌等危险因素。该加油站的储存单元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本次将系统划分为四个单元进行评价，并对安全管理、工艺过程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安全对策措施，总体评价如下：

该站址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总平面布置合理，设备、设施与站内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防火距离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的要求。

该加油站储存条件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的规定。

该加油站消防器材的配备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的要求。

该加油站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汽油的安全措施有：操作人员已经专门培训，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密闭操作，防止泄漏；储存区有安全标志。有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理设备，满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1〕95号的要求。

加油站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健全，制定了各项安全管理规程、岗位安全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编制的应急预案已在应急管理局备案，配备了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该加油站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经锡林郭勒盟防雷防静电装置安全监测站检测合格。

加油机经当地产品质量计量检验部门检定合格，检测报告均在有效期内。

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2015年修订）第二章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条件的规定对该加油站进行检查评价，得到以下评价结果：

该加油站已依法登记注册，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已取得考核合格证。

该加油站只经营汽、柴油，不经营剧毒化学品。

该加油站加油部分汽、柴油储存单元未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评价结论：苏尼特左旗中园石油加油站汽、柴油经营储存项目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标准、规范、规程的要求，已对本评价报告第7章提出的整改建议进行整改，并经确认合格，符合储存及经营汽油、柴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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